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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 年 4 月份 

廉能是政府的核心價值 
 貪腐足以摧毀政府的形象 

公務員應堅持廉潔，拒絕貪腐 
廉政檢舉專線 ： 0800-286-58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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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購洩密案例 
 

一、案情概要 
○○機關104年辦理紙箱採購案，第1次招標無人投標而流標，第2次招標計有

A公司及B公司2家廠商投標，惟資格皆不符合，經第3次招標，僅A公司1家

廠商投標，審標結果符合招標文件規定，廠商標價為249,000元，因開標主

持人誤認廠商標價低於底價，進而宣布決標並現場公布底價248,000元，始

發現廠商標價並未進入底價，遂依政府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「發現有

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者」宣布廢標，並再行招標，惟仍僅A

公司1家廠商投標，並以247,000元得標，底價為248,500元，標比為99.40%。

本案違反政府採購法第34條第3項前段「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

密，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應予公開。」，及刑法第132條第2項過失洩

密罪。因當事人表達自首意願，遂由該機關政風室人員陪同至檢調機關自

首。 

二、分析 
本案屬於一般機關常見的過失底價外洩案例，開標主持人誤認投標廠商報

價已達於可決標狀況，於未決標前逕自公布底價。另一常見的過失底價外

洩案例則為採購案件開標過程，廠商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，開標主持

人宣布保留決標前，卻先行公布底價。 

 
法務部廉政署- 

透明陽光微電影 請點選下列網址欣賞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 

pNJs33OaSyg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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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關安全維護案例剖析 

    檢視當前各機關（構）安全防護工作上所發生之危安案例，雖案情態樣、

災害程度各有所不同，但追本溯源分析、比較，總是發現有共通之性，謹歸納

並分述如后： 

一、 安全防護規劃不當，致產生防護漏洞： 

科技設備的裝置，雖能彌補人力之不足，若事前未能周延策畫，考量其必

要性、效益性，徒有良好的設備，亦無法發揮其功能，反而喪失預防救災

的先機，如： 

（一）某銀行金庫發生竊案，保全系統於案發當時雖正常發出警報，惟金庫裝

設之「密碼定時鎖」必須在設定時間輸入密碼，始得進入金庫捉竊賊，

為此延誤保全人員處理時效，而使竊賊從容逃逸。 

（二）某國營公司機房，誤將火災受信總機設置於無人值勤之隔間內，某晚機

房空調室發生電氣火災，雖經由偵煙式火警感應器迅速偵得，並發出警

報，且火災受信機亦明顯標示火災發生的地點，惟因距離值勤人員處所

甚遠，以致延誤救火時機。 

二、安全防護檢查疏漏，致延誤救援時機：  

定期安全督導檢查，為先期發掘潛存影響安全因素，防患於未然的 重要手

段，以下二則案例，一為緊急求援連絡專線警鈴；一為緊急災害逃生緩降

機，由於平日疏於檢查與保養，在緊急狀況時，非但無法發揮預期救援功

能，反而成為救災的絆腳石： 

（一）某國營機構架設通往管區警察局之專線警鈴，因未定期實施測試，某日，

該機構適值發生竊案，警衛人員在按下專線警鈴 時，卻發覺未有反應，

經改以電話連絡，又發現電線已被切斷，而延誤救援時效。  

（二）某消防機構人員，某日受邀做「火災逃生防護演練」，在實 施以「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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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緩降機」自高樓逃離火場演練時，不幸發生緩降機纜繩斷裂情事，肇

致該名消防隊員墜落重傷之意外。 

三、安全防護觀念薄弱，致釀成意外災害：  

    諸多安全事件的發生，均因當事者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，或因一時疏於

防範，而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，諸如： 

（一）某安養機構殘癱病患深夜在床上吸菸，不慎引燃棉被，釀成火災，雖該

機構值勤人員緊急疏散殘癱病患並將火勢撲滅，但已造成一死一傷的慘

劇。  

（二）某醫院宿舍僱用保全之守衛，未能確實遵守安全規定，擅在木造崗亭以

電壼燒開水，致引發電線走火而釀成火警，雖即時撲滅，已造成損害。 

四、安全防護警覺不夠，致引發安全事件：  
漫不經心，對安全規定認知產生錯覺或忽略等行為，而釀成安全傷 害事件

及財物的失竊，不僅個人遭受傷害，亦使單位蒙受損失，故 惟有提高員工

的安全警覺，貫徹執行相關工作之安全規定，始能防 止意外災害的發生，

或使損害降至最低，譬如： 某辦公大樓職員遺失該樓門禁刷卡卡片、按鍵

密碼鎖密碼及辦公室 鑰匙一串，事後並不在意，亦未向大樓管理單位報失，

亦未迅速變更密碼及更換辦公室門鎖，致於某日上班時發覺，辦公室門被打 

開，保險櫃內所存放之現款遭竊，後悔為時已晚。  

◎安全維護應有的作為：  
一、做好安全狀況判斷  

二、持續辦理教育宣導  

三、加強預防應變演練  

四、強化安全值勤功能  

五、確實執行安全檢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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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心 詐 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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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：「0800-286-586」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。 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廉政專線：06-9215222   

E-mail：phdged@judicial.gov.tw  

檢舉貪瀆專用信箱：馬公郵政 107 號信箱 

【消費者保護宣導】 


